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行政[2010]02号


关于印发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
班主任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系（中心），各科室：
现将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班主任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一月五日

主题词：班主任  工作  条例

	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5日印发


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班主任工作条例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发挥班主任的作用，根据《温州大学班主任工作规定》、《温州大学班主任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育人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任职条件：班主任原则上由专业教师担任。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必须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有良好的师德，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教学实践经验，身心健康。

二、聘任程序：学院学生科在每学年结束时公布下学期需要新聘班主任的班级，学生科结合教师的申请、系的推荐和学院实际安排教师担任班主任。若自愿申请教师人数不足，学院可依据教师的当学期教学任务数量或近5年来是否担任过班主任等情况，指定教师担任班主任。

三、工作职责：


1、经常深入教室及学生宿舍，了解学生思想动态，在思想、品德、学习、生活和就业等方面指导、关心学生。

2、主动与任课教师联系，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，做好学生的学业导师，促进良好班风、学风的形成。

3、定期召开班会，本专科班级原则上要求每半个月至少召开1次班会，每个学期至少召开2次主题班会。高中段原则上要求每周召开1次班会。

4、选拔配备好班级学生干部，指导班委会和团支部开展工作。积极引导、鼓励班级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及专业、社会实践活动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级团组织、学生会及学生社团。

5、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，及时处理班级中的突发事件并及时上报。对班级特殊群体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分类教育和指导，关心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。

6、加强与学生及其家长的沟通和交流，形成教育合力。

7、经常听取学生对教学、后勤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教育管理方面的意见和要求，及时向学生科或学院领导反映，做好学生与学校的沟通工作。

8、如实填写《班主任工作手册》，做到班主任工作有计划、有总结，日常工作及时做好记录。

四、考核办法：

1、对班主任的履职情况每学期进行一次小结，每学年进行一次考核。

2、班主任工作考核采用个人总结、学生评价和学院评价等方式进行，实行百分制量化记分，其中个人自评占20%，学生评价占40%，学院评价占40%。

3、学生评价统一采用学校制定的学生评议表，参评学生数不少于班级总人数的50%。学院评价的考核指标包括班级建设情况，班主任工作是否有计划、有总结，是否按时上交班主任工作手册，是否按时参加班主任工作会议，处理学生危机情况，下公寓次数等。

4、班主任工作考核与班级、学生的奖惩情况挂钩，具体参照《温州大学班主任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5、班主任工作考核分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，优秀的比例不超过班主任总数的20%。若班级发生重大安全事件和严重违纪事件的，班主任考核不得评定为优秀。

6、班主任工作考核按本、专科和高中段分类进行考核。

五、奖励办法：

1、被评为校级优秀的班主任，按学院岗位津贴分配办法的奖励办法执行。

2、需要申报职称的教师，需在任期内担任班主任工作并考核合格。

3、班主任工作学年考核院级优秀者，其班主任育人工作量增加一半，不合格者，其班主任育人工作量扣除一半。

4、各项教师的荣誉评比（如优秀教师、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），专职教师参评的必须在近5年内曾担任过班主任工作（至少一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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